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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勞(健)保及勞退金收費要點 

本校112年1月3日第616次行政會議通過，並自112年2月1日起實施 
 

一、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勞(健)保費及勞工退休金(以下

簡稱保險費)收費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保險費，係指本校為受僱者辦理勞保、健保及勞工退休金提繳，

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之每月帳單應繳納之費

用。 

前項保險費分為雇主(本校)及個人(受僱者)應負擔之保險費，於申報受僱

者每月薪資時，同時扣繳。 

三、用人單位(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應主動於受僱者到(離)職日前完成

加(退)保事宜，如有異動，亦應主動申辦。申報有誤或未於期限內完成申報者，

仍應依第二點收費帳單，繳納所有保險費。 

四、受僱者已於本校參加勞(健)保及勞退金提繳，如再兼任具僱傭關係之職務

或原已參加勞(健)保及勞退金職務之聘期、薪資額度或個數有所異動，致

每月薪資總和有變動，辦理投保金額調整原則如下： 

(一)如投保金額及勞退金提繳金額均未異動： 

無須申請調整，其雇主應負擔部分仍由原聘僱單位或計畫之經費負擔。 

(二)如投保金額或勞退金提繳金額有異動而須調整(含調增、調減)： 

1. 用人單位(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對於受僱者於聘僱期間，其雇

主應負擔之保險費，應以書面同意依各職務之薪資比例共同分擔，並

同意共同負擔他職務異動(如經費不足或延遲申報加退保、薪資調整

等因素)所衍生之額外保險費。 

2. 受僱者應主動備齊前項同意書(如附件)及聘僱資料等申請資料，送達

人事室審核通過後，始辦理投保金額調整作業。 

3. 受僱者於申請投保金額調整後，日後如各職務聘期有變動(縮短、終

止或續聘等)或薪資調整，應主動申請調整。 

五、當月保險費至遲應於次月底前完成繳納，如有逾期未繳之情形，由人事室

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分別向受僱者、用人單位(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進行催繳。經催繳後逾２個月仍未繳納者，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個人應負擔部分： 

1.通知受僱者、所屬用人單位(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於１個月內

持繳費單至出納組完成繳納。 

2.受僱者如欠繳保險費，辦理離職或離校手續時，應先完成繳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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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雇主應負擔部分： 

由人事室開立繳費單，用人單位(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可持單至

出納組現金繳款，或是將繳費單當作附件，至本校會計系統進行造冊扣

款作業後，送主計室協助於用人單位(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相關

費用中逕行扣繳。另計畫辦理結案時，倘仍有欠繳保險費者，應先完成

繳清事宜，始得辦理計畫結案。 

六、受僱者如欠繳保險費(指欲申報月份之前的各月份保險費)，應於申報薪資

時同時完成保險費扣繳後，始得申報同一經費來源之薪資。但已依其他程

序完成保險費之繳納者，不在此限。 

七、未依本要點辦理，致衍生保險費等其他各項費用，由受僱者、所屬用人單

位(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負擔。。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保險費經費分攤同意書 

    本人○○○(身分證字號：              )於同一期間同時擔任下列職

務，有關雇主應負擔保險費（含勞保、健保、勞退金），經本人、各用人

單位(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同意依本校勞（健）保及勞退金收費要

點，由下列各職務依薪資比例共同分擔，並同意共同負擔他職務異動(如經

費不足或延遲申報加退保、薪資調整等因素)所衍生之額外保險費，並無異

議。擬請辦理投保金額調整，並請由下列職務之經費來源分攤保險費： 
序號 職 務 內 容 

兼職1 

聘僱單位： 職    稱： 

經費代碼： 月支薪資： 

聘期起迄： 

請以年月日７碼填寫 

計畫主持人（或教師）核章：          用人單位主管核章:                   

兼職2 

聘僱單位： 職    稱： 

經費代碼： 月支薪資： 

聘期起迄： 

請以年月日７碼填寫 

計畫主持人（或教師）核章：          用人單位主管核章:                   

兼職3 

聘僱單位： 職    稱： 

經費代碼： 月支薪資： 

聘期起迄： 

請以年月日７碼填寫 

計畫主持人（或教師）核章：          用人單位主管核章:                   

備註 
1.每次新增聘僱單位時，均需經所有兼職單位同意，並重新填寫本同意書。 

2.本同意書於上開聘僱申請核准後，由聘僱單位影送所有兼職之一級單位留存。 

 此致                    (請檢附各職務聘僱資料並詳閱背面說明事項) 

人事室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正面 



 

 

說 明 事 項 

一、未依本校規定辦理，致衍生保險費相關費用，將由受僱者、計畫主持

人或用人單位(計畫執行單位)自行負擔。 

二、依本校勞（健）保及勞退金收費要點第４點： 

  受僱者已於本校參加勞（健）保及勞退金提繳，如再兼任具僱傭關係

之職務或原已參加勞(健)保及勞退金職務之聘期、薪資額度或個數有

所異動，致每月薪資總和有變動，辦理投保金額調整原則如下： 

（一）如投保金額及勞退金提繳金額均未異動： 

無須申請調整，其雇主應負擔部分仍由原聘僱單位或計畫之經費負

擔。 

（二）如投保金額或勞退金提繳金額有異動而須調整（含調增、調減）： 

1.用人單位(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對於受僱者於聘僱期間，

其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應以書面同意依各職務之薪資比例共同

分擔，並同意共同負擔他職務異動(如經費不足或延遲申報加退保、

薪資調整等因素)所衍生之額外保險費。 

2.受僱者應主動備齊前項同意書(如附件)及契約書等申請資料，送

達人事室審核通過後，始辦理投保金額調整作業。 

3.受僱者於申請投保金額調整後，日後如各職務聘期有變動(縮短、

終止或續聘等)或薪資調整，應主動申請調整。 

三、兼任第2個以上具僱傭關係之職務，經前開程序檢具同意書完成調整作

業後，保險費分攤原則如下： 
 

時機 
做法 

(下列做法均以送達人事室審核通過後為準) 

1 第2份以上兼職加入的當

月： 

1. 均自該月份 1日起聘者：依各職務之薪資比例進行分攤。 

2. 非自該月份 1日起聘者： 

(1) 該月份投保金額不變，自次月 1日起調整投保金額。 

(2) 該月份保險費不分攤，由原經費來源負擔。 

2 第2份以上兼職加入的次

月起： 

依各職務之薪資比例進行分攤。 

3 其中1份兼職結束的當月 1. 依各職務之薪資比例進行分攤。 

2. 各兼職無論任職天數多寡，均分攤全月份的保險費。 

4 第2份兼職，從加入到結

束未跨月 

1. 狀況 1：第 2份兼職的結束日，早於第 1份。該月份不調薪、

保費不分攤，由第 1份薪資負擔全額。 

2. 狀況 2：第 2份兼職的結束日，晚於第 1份。 

第 1份結束日之後的保險費，全部由第 2份支付。 

5 其中1份兼職異動(如經費

不足或延遲申報等因素) 

依同意書由其他兼職經費來源負擔所衍生之額外保險費 

 

  

背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勞(健)保及勞退金收費要點 
(要點訂定說明表) 

條文 訂定說明 

一、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
勞(健)保費及勞工退休金(以下簡稱保險
費)收費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 

二、本要點所稱保險費，係指本校為受僱者辦
理勞保、健保及勞工退休金提繳，依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之每月帳單應繳納之費用。 

前項保險費分為雇主(本校)及個人(受
僱者)應負擔之保險費，於申報受僱者每月
薪資時，同時扣繳。 

一、定義本要點之保險費之範
圍。 

二、本校保險費扣繳之作業程
序。  

三、用人單位(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應
主動於受僱者到(離)職日前完成加(退)保
事宜，如有異動，亦應主動申辦。申報有
誤或未於期限內完成申報者，仍應依第二
點收費帳單，繳納所有保險費。 

明定本校勞保(含計畫)人員
加、退保之規定及本校第374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四、受僱者已於本校參加勞(健)保及勞退金提
繳，如再兼任具僱傭關係之職務或原已參
加勞(健)保及勞退金職務之聘期、薪資額
度或個數有所異動，致每月薪資總和有變
動，辦理投保金額調整原則如下： 
(一)如投保金額及勞退金提繳金額均未異

動： 
無須申請調整，其雇主應負擔部分仍由
原聘僱單位或計畫之經費負擔。 

(二)如投保金額或勞退金提繳金額有異動
而須調整(含調增、調減)： 
1.用人單位(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
人對於受僱者於聘僱期間，其雇主應
負擔之保險費，應以書面同意依各職
務之薪資比例共同分擔，並同意共同
負擔他職務異動(如經費不足或延遲
申報加退保、薪資調整等因素)所衍
生之額外保險費。 

2.受僱者應主動備齊前項同意書(如附
件)及聘僱資料等申請資料，送達人
事室審核通過後，始辦理投保金額調
整作業。 

3.受僱者於申請投保金額調整後，日後
如各職務聘期有變動(縮短、終止或
續聘等)或薪資調整，應主動申請調
整。 

一、 計畫項下勞僱型兼任助
理，依勞工保險條例相關
規定，係屬「勞務對價」
之經常性工資給予，爰予
併計投保薪資，調整保
費。 

二、 經參酌他校作法，明定於
計畫聘期內如薪資額度或
個數有所異動，致每月薪
資總和有變動，辦理投保
金額調整之原則及作業方
式如下： 

(一) 因涉及各項產官學計畫
編列及核銷，保險費之
調整於受僱人(本人)提
出申請且經各計畫主持
人同意分擔相關經費及
人事室審核通過後，於
次月生效，另依勞工保
險條例規定，有關加保
及調整薪資無法溯及生
效，併予敘明。 

(二) 衍生保費之分攤採依各
職務之薪資比例共同分
擔。 

(三) 另本要點附件「保險費



 

 

條文 訂定說明 

經費分擔同意書」之說
明事項第3點規定，明定
有關兼任第2個以上具僱
傭關係之職務，經各計
畫主持人同意分擔經費
及人 事室審核通過後，
因應各職務之聘期之起
迄日，相關經費之負擔
方式，以臻明確。 

五、當月保險費至遲應於次月底前完成繳納，
如有逾期未繳之情形，由人事室以書面或
電子郵件分別向受僱者、用人單位(計畫
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進行催繳。經催
繳後逾２個月仍未繳納者，依下列原則處
理： 
(一)個人應負擔部分： 

1. 通知受僱者、所屬用人單位(計畫
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於１個月
內持繳費單至出納組完成繳納。 

2. 受僱者如欠繳保險費，辦理離職
或離校手續時，應先完成繳清事
宜。 

(二)雇主應負擔部分： 
由人事室開立繳費單，用人單位(計
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可持單至
出納組現金繳款，或是將繳費單當作
附件，至本校會計系統進行造冊扣款
作業後，送主計室協助於用人單位
(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相關費
用中逕行扣繳。另計畫辦理結案時，
倘仍有欠繳保險費者，應先完成繳清
事宜，始得辦理計畫結案。 

一、 明定本校保險費之繳納期
限。 

二、 除配合本要點第2點第2項
之保險費於申報受僱者每
月薪資時，同時扣繳外。
另如涉及各項社會補助取
消、眷屬投保健保及計畫
經費核定等因素之例外情
形，衍生保費逾期未繳之
處理原則。另計畫辦理結
案時，倘仍有欠繳保險費
者，應先完成繳清事宜，
始得辦理計畫結案。 

六、受僱者如欠繳保險費(指欲申報月份之前
的各月份保險費)，應於申報薪資時同時
完成保險費扣繳後，始得申報同一經費來
源之薪資。但已依其他程序完成保險費之
繳納者，不在此限。 

明定受僱者如申報同一經費來
源之薪資，應先完成欠繳之保
費，始得申報薪資。 



 

 

條文 訂定說明 

七、未依本要點辦理，致衍生保險費等其他各
項費用，由受僱者、所屬用人單位(計畫
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負擔。 

明定未依本要點辦理所衍生之
其他各項費用之責任歸屬。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勞工保
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等相
關法令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要點之訂定及修正方式。 

 


